附件2

《怀柔区第九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完善区级非遗名录体系，依据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我区有序组织开展第九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评审等相关工作，形成《怀柔区第九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现将该《名录》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京政办发〔2006〕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非遗保护工作实际，区文化和旅游局于2025年正式启动第九批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申报认定工作，着力全面挖掘、系统保护我区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夯实非遗保护传承基础，充分彰显区域文化特色，推动我区非遗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过程
本次《名录》制定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按照规范流程分步推进，确保认定工作严谨有序、有据可依，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申报推荐阶段
区文旅局正式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申报流程及材料要求，由各镇乡（街道）作为申报推荐主体，全面开展辖区内非遗资源普查工作，深入挖掘各类传统文化资源，结合普查结果择优推荐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确保申报项目覆盖全面、类别齐全，紧密贴合区域文化实际。
（二）材料审核与初步遴选阶段
区文旅局对各申报主体提交的申请表、项目简介、论证报告、音视频图片等核心申报材料进行集中汇总、分类整理，严格对照申报标准，逐一核查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和真实性；同步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实地走访核查，深入项目传承现场，精准核实项目真实存续状况、传承谱系完整性、核心技艺传承情况及文化价值，形成初步遴选名单，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合规、项目传承基础扎实。
（三）辅助完善与专家评审阶段
区文旅局针对初步遴选通过的项目，精准指导各申报主体补充完善申报视频、实物资料、历史文献等辅助材料，进一步丰富申报内容、凸显项目文化内涵和传承价值。待辅助材料审核合格后，组织召开区级非遗专家评审论证会，邀请非遗保护、传统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专家组成评审组，严格按照评审标准，通过现场论证、集体评议、投票表决等方式完成项目初选。后续严格履行社会公示、区级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审议等法定程序，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确保整个认定工作严谨规范、公开透明。
三、《名录》主要内容
经申报、审核、评审、公示等全流程工作，拟认定15个项目为怀柔区第九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覆盖杨宋镇、北房镇、怀北镇、桥梓镇、渤海镇、怀柔镇、泉河街道、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9个镇乡（街道），涵盖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六大非遗门类，充分体现了怀柔区非遗资源的多样性、地域性和活态传承特质，进一步丰富了我区非遗名录体系。
经区级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审议，对上述拟认定项目均无异议，拟正式将其确定为怀柔区第九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